
清科函〔2022〕47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清远市新型高性能材
料产业人才振兴计划（扬帆计划）

项目的通知

高新区科技信息局、广清产业园企建局、各县（市、区）科

技主管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清远市新型高性能材料产业人才振兴计划（扬

帆计划）”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清人才办发〔2021〕

3号）和《“清远市新型高性能材料产业人才振兴计划（扬帆

计划）”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任务清单》文件精神，

现组织申报2022年清远市新型高性能材料产业人才振兴计

划（扬帆计划）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题设置

2022年清远市新型高性能材料产业人才振兴计划（扬帆

计划）项目专题设置如下：专题一：新型高性能材料“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及应用；专题二：新型高性能材

料“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鼓励计划”，专题三：青年科技人才

科技攻关，共3个专题。

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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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头申报单位注册地必须在清远市辖区内，且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制度健全。

（二）申报项目须符合指南方向。实施方案须科学合理，

项目申报书的研究内容、预算投入、预期结果及验收指标应

明晰合理、量化可考核。如果项目列入计划，将作为签订合

同书、绩效考核和项目验收的依据。

（三）申报材料应真实可信，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

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

现，取消立项资格，且申报单位三年内不得申报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同时不推荐申报国家和省科技计划项目。

（四）企业牵头申报的，申报单位须出具自筹经费承诺

函，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原则上应按 1：3予以配套。在

财政资金分配方面，牵头单位原则上应分配最大的资金份

额，且均用于人才有关方面的支出。

（五）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须提供联

合申报的协议或合同（所有参与单位签章后有效），明确各

方权利和职责。

（六）项目申报人本年度只能作为1个人才计划项目的

负责人。

（七）优先支持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的项

目；优先支持实施期内能产生显著效益（如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等）的项目。

（八）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１－2年，项目执行的起始

时间一般不得早于项目申报时间（以当年项目申报通知规定



的截止申报时间或申报书提交阳光政务平台时间为准），不

得迟于项目立项文件下达之日。

（九）专题一、二项目申报，需提交查新报告（报告出

具日期在项目申报截止前一年内）。

（十）项目完成后，须提交科技报告。

（十一）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不得申报：1.项目申

报单位有 3项以上（含 3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在研的；2.

项目申报单位有 1项以上（含 1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逾期

1年未结题的；3.项目负责人有 2项以上（含 2项）市级科

技计划项目在研的；4.在专项资金审计过程中发现有重大违

规行为的；5.有尚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十二）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形式审查不予通过：1.

申报单位未按指南要求提供必备附件材料的；2.同一项目通

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的；3.项目主要内容已

由该单位单独或联合其它单位申报并已获得财政专项资金

资助的；4.项目未经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

三、申报程序

（一）平台注册。1.已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注册的单位和申报人，可以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

和管理；2.首次申报的单位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注册并完善单位信息后提交主管部门审核；3.项目申报

人及单位管理员注册并完善个人账号信息后选择单位挂靠。

（二）项目申报。项目申报人通过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



阳光政务平台提交申请书、可行性报告（须按系统模板要求

撰写）及相关附件材料，单位管理员对项目进行审核后上报。

（三）审核推荐。高新区科技信息局、各县（市、区）

科技主管部门、广清产业园、市直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须对照

通知及申报指南要求，对申报单位的资质及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通过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向清远市科技局

择优推荐,并将县（市、区）推荐项目汇总表（附件 3）通过

粤政易平台报送至市科技局。

（四）材料报送。申报项目在清远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

政务平台通过主管部门审核后，申报人打印书面申报材料

（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下载的有水印号无草稿字样

的材料）并装订成册（一式 2份），报送至清远市科学技术

局科技合作与服务科（清远市清城区人民二路清远市行政服

务中心 1007 室）。

四、有关要求说明

所有申报单位必备的附件材料：

（一）项目申报单位上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收入

支出表。

（二）项目承担单位（含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科研诚

信承诺书、项目组成员科研诚信承诺书。

（三）其他证明材料。

五、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3 日 9：00 至

11月27日17:00。各推荐单位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2022



年 12 月2 日 17:00。书面申报材料（一式 2份）受理截止日

期为 2022 年 12 月 7 日 17:00，逾期不予受理。

六、联系方式

有关问题请咨询科技合作与服务科。

纸质材料报送问题请咨询市科技局科技合作与服务科。

联系人：科技合作与服务科 潘燕航 3666913

王 美 3363440

地 址：清远市清城区人民二路清远市行政服务中心

1007 室

附件：1.清远市实施 2022 年度新型高性材料产业人才

振兴计划（扬帆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2.县（市、区）推荐项目汇总表

3.项目承担单位（含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科研

诚信承诺书

4.项目组成员科研诚信承诺书

5.科研项目自筹经费承诺函

6.市县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系统操作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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